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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1.1核查目的 

核查机构江西省科学院能源研究所（以下简称“能源所”）受江西江锻重工有限公司的委

托，对江西江锻重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核查方”）2021~2023 年度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进

行核查。 

此次核查目的为确认受核查方提供的二氧化碳排放报告及其支持文件是否完整可信，

是否符合国家发改委发布的核算指南要求；并根据相关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

报告指南的要求，对记录和存储的数据进行评审，确认数据及计算结果是否真实、可靠、

正确。 

1.2核查范围 

本次核查范围为受核查方 2021~2023 年度在企业边界内生产系统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即江西江锻重工有限公司厂址内化石燃料燃烧、能源的原材料用途、工业生产过程中导致

的二氧化碳直接排放、净购入电力消耗、热力消耗隐含的二氧化碳间接排放。 

1.3核查准则 

根据《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第三方核查参考指南》，为了确保真实公正获取受核查方的

碳排放信息，此次核查工作在开展工作时，能源研究所遵守下列原则： 

（1）公平公正 

核查组在核查过程中的发现、结论、报告应以核查过程中获得的客观证据为基础，不

在核查过程中隐瞒事实、弄虚作假。 

（2）诚信保密 

核查组在核查工作中诚信、正直，遵守职业道德，履行保密义务。 

同时，此次核查工作的相关依据包括： 

-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17 号）； 

-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以下简称“指南”）； 

- 国家、地方或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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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核查过程和方法  

2.1核查组安排 

根据能源所内部核查组人员能力及程序文件的要求，此次核查组由下表所示人员组成。 

表 2-1 核查组成员表 

序号 姓名 职责分工 

1 吴元旦 核查组长。企业碳排放边界的核查， 2021~2023年排

放源涉及的各类数据的符合性核查、排放量计算及结

果的核查，报告编制等。 

2 吴晓方、邓同辉 核查组成员。受核查方基本信息、业务流程的核查、

排放边界及排放源核查、资料整理、现场访问等。 

 

2.2现场核查 

核查组成员于 2024 年 3 月 27 日对受核查方温室气体排放情况进行了现场核查，包括

企业基本信息、排放设施清单、排放源清单、活动水平和排放因子的相关信息等。现场核

查通过相关人员的访问、现场设施的抽样勘查、资料查阅、人员访谈等多种方式进行。现

场主要访谈对象、部门及访谈内容如下表所示。 

表 2-2 现场访问内容 

时间 对象 部 门 访谈内容 

2024.3.27 

田春芬 行政部 
公司能源种类、消耗情况，产

品产量情况，生产经营情况 

骆兵 生产部 
生产工艺过程物料使用情况、

活动水平数据测量仪器仪表

的计量、校正情况 
王丽峰 财务部 物料采购凭证、入库信息确认 

2.3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复核 

遵照《核算指南》及国家发改委最新要求，根据现场审核发现，编制完成了企业温室

气体排放核查报告。核查组于 2024 年 5 月 16 日完成核查报告，根据能源研究所内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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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本核查报告在提交给核查委托方前经过了能源研究所独立于核查组的技术复核人员

进行内部的技术复核。 

表 2-3  技术复核组成员表 

序号 姓名 核查工作分工内容 

1 文震林 技术复核 

3.核查发现 

3.1基本情况 

3.1.1 受核查方简介和组织机构  

核查组通过查阅受核查方的法人营业执照、工艺流程图等相关信息，并与企业相关负

责人进行交流访谈，确认如下信息： 

1）受核查方简介 

- 受核查方名称：江西江锻重工有限公司 

- 单位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 所属行业领域：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制造（3393）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521787299033B 

- 法定代表人：袁根牙 

- 核查报告联系人：田春芬 

- 地理位置：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城东工业园 

- 成立时间：2006 年 5 月 30 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在许可有效

期内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和许可期限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制造，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加

工，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模具制造，模具销售，金属材料销售，企业管理，机械设

备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受核查方组织机构 

受核查方组织机构图如图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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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受核查方组织机构图 

此次核查对象的温室气体核算的相关工作由行政部具体负责。 

3.1.2 能源管理现状及计量器具配备情况 

通过评审受核查方提供的主要排放设施信息表、计量器具清单、校验检定报告等文件，

以及对受核查方管理人员进行现场访谈，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能源管理及计量器具配备相

关信息如下： 

- 能源管理部门：行政部 

- 能源消耗种类：电力 

- 能源计量统计报告情况：完整 

- 计量器具配置与管理：能源计量器具设备的配备和管理符合 GB/T29454-2012 中的

相关要求。 

- 测量设备检测情况：完整 

3.1.3 受核查方工艺流程及产品 

受核查方属于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成立于 2006 年。江西江锻重工有限公司（原江西

运良锻压有限公司），其前身为 1969 年元月建成投产的国有军工企业——江西锻压厂，

发展至今，已有近 50 年历史。江西运良锻压有限公司于 2006 年 5 月成立，于 2014 年 1

月在分宜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对原江西运良锻压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江西江锻重工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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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是一家专业从精密锻件的产品研发，制造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为有限责任公

司（民营企业/责任人投资/控股），现有员工 200 余人。 

2012 年公司投资40467万元在新余市分宜县城东工业园区年产6万吨精密锻件项目；

于 2012 年投资 7499 万元进行能量系统的技术改造，在原生产厂区进行锻件热处理生产工

艺技术改造，引进先进生产设备，淘汰耗能旧设备，形成年产 2 万 t 精密锻件（其中：1

万 t 余热淬火锻件，1 万 t 非调质钢锻件）生产能力；于 2015 年投资 5000 万进行锻造设

备的技术改造，淘汰 C 车间（锻造车间）现有 1000t 和 630t 摩擦压力机两条锻造线，在 C

车间新上俄罗斯 4000 吨和 2500 吨热模锻压力机生产线各一条，生产规模不变；于 2017

年投资 4999.9 万元进行机械加工工艺节能技术改造，引进 50 台数控车床、30 台模具加工

中心、20 台数控铣床以及其他配套设备。 

受核查方主要生产工艺流程介绍如下： 

（1）机械加工项目工艺流程 

 

图 3-2 机械加工项目工艺流程图 

工艺流程说明：项目技改后，原来在普通车床上车端面和铣平面分别在数控车加床和

数控铣床加工完成，并将粗车法兰面、精铣侧面、粗铣内孔、精车法兰面、精铣侧面、精

铣内孔、钻螺丝孔、攻丝 8 道工序合并到加工中心内自动加工完成，且无表面高频淬火工

序。 

车端面：将锻件毛坯装夹到数控车加床上压紧，将锻件杆部端面车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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铣平面：将车好的锻件装夹到数控铣床上压紧，将锻件杆部平面铣平。 

打中心孔：将铣平后的锻件装夹到万向摇臂钻床上固定好，启动机床，将锻件打上中

心孔。 

加工中心加工：将打好中心孔的锻件装夹到加工中心固定夹具上，调整好加工参数，

安装好所有加工刀具，启动加工中心，设备将按照事先设定好的加工程序有序加工（粗车

法兰面、精铣侧面、粗铣内孔、精车法兰面、精铣侧面、精铣内孔、钻螺丝孔、攻丝），

自动换刀，自动切换工序，最终将成品加工完成。加工过程需要用乳化液进行降温和润滑，

会产生一定的废乳化液。 

探伤：探伤用设备为TC2000型磁粉探伤机，将锻件逐一放在探伤机的装夹头上夹紧，

调整磁化电流强度 A 在 1.8-2.2KA 之间；磁粉浓度为 3-4g/L；紫外光灯强度＞1000μw/cm2。

否则，调整电流参数、重新配比磁浓度或更换紫外光灯，确保锻件表面无裂纹。 

检验：使用游标卡尺和高度尺在检验平台和检具上按锻件图纸尺寸要求对锻件外观和

尺寸进行检验（检验比例：3%），并将检验结果进行记录，作为判定锻件是否合格的重

要依据。 

入库：将经过检验的锻件分类装框，并作好标识，按类摆放整齐。 

（2）锻造工艺流程 

工序 1：材料检验 

对来料（40Cr、42CrMo 或 45﹟圆钢）按国家标准或企业标准进行低倍检验、化学成

份（GB/T3077—1999）、机械性能和金相组织检验，达到国家相关标准或企业相关标准

后，判定原材料合格，转入下一道工序，否则，对材料进行复验，经复验仍不合格，将来

料进行退货处理。 

工序 2：下料 

将检验合格的原材料送到下料车间，根据技术部门提供的技术文件和技术参数用带锯

机进行下料，注意坯料的长度尺寸和端面的表面质量。坯料的长度尺寸误差不超过±2 毫

米，表面无裂纹，要求将下好的坯料用料框码好，不允许混料，并认真核对材料牌号，挂

好状态标识卡。 

工序 3：坯料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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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频炉对坯料进行加热，加热时间为 20 秒±3 秒；加热温度为 1080℃±50℃（红

外线测温仪监测），采用自动推料装置将达到始锻温度的坯料推入锻锤上锻打，并对坯料

加热温度每班记录 3 次，根据工作节拍，及时调整加执电流、电压和推料时间，避免坯料

过热和过烧。 

 

 

图 3-3 锻件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排污图 

工序 4：锻造 

锻造过程分为制坯、预锻和终锻三个步骤。这三个步骤全部在 4000 吨热模锻压力机

上完成。制坯是将原始坯料进行镦粗的过程；预锻是将镦粗后的坯料进行预成型的过程；

终锻是将预成型的锻件进行最终成型的过程。在锻造过程中要确保坯料表面无缺陷、无折

叠，否则，调整模具，直至产品合格。 

工序 5：热切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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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315 吨压力机对终锻后的热锻件进行切边，锻件的残留飞边应≤1.0mm，否则，调

整切过模具或重新修复切边模具。 

工序 6：热校正 

用 400 吨摩擦压力机对锻件进行热校正，校正时，应确保锻件温度≥900℃（红外线

测温仪）和热锻件的平整度，否则，调整校正模具或调整坯料加热温度。 

工序 7：检验 

使用游标卡尺和高度尺在检验平台和检具上按锻件图纸尺寸要求对锻件外观和尺寸

进行检验（检验比例：3%），并将检验结果进行记录，作为判定锻件是否合格的重要依

据。 

工序 8：正火 

将锻件放入长方形料框中，再将料框放入功率为 75kw 箱式电阻炉中，每炉只能装 3

只料框，每炉最大装炉量为 420kg，然后关上炉门，加热升温至 850℃±10℃,并且保温

150min，之后出炉，放在空气中自然冷却至室温。 

工序 9：淬火 

将锻件放入长方形料框中，再将料框放入功率为 75kw 箱式电阻炉中，每炉只能装 3

只料框，每炉最大装炉量为 420kg，关上炉门，加热升温至 850℃±10℃,并且保温 150min，

然后快速出炉，并放入 60℃—80℃的淬火介质（快速光亮淬火油）中冷却，介质必须连

续流动或不断搅动，以增加介质的冷却性能。箱式电阻炉的炉温用电子电位差计进行监控

并作好记录，油温用温度计进行测量，每班 5 次并记录，淬火硬度检测，每 60 件抽检 1

件，淬火硬度 HRC≥46，如有偏差则调整加热温度和保温时间。 

工序 10：回火 

将锻件放入长方形料框中，再将料框放入功率为 75kw 箱式电阻炉中，每炉只能装 3

只料框，每炉最大装炉量为 420kg，关上炉门，加热升温至 580℃±10℃,并且保温 150min，

然后快速出炉，迅速放入循环水（室温）中冷却，并确保循环水温≤60℃, 箱式电阻炉的

炉温用电子电位差计进行监控并作好记录，水温用温度计进行测量。回火硬度检测，每

60 件抽检 1 件，产品硬度值应在 HB260—302 之间，否则，调整加热温度和保温时间。 

工序 11：组织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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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0.1%的比例对锻件进行机械性能和金相组织检验，产品性能应达标准，否则，重

新进行调质处理（淬火+高温回火）或重新回火处理。： 

工序 12：抛丸 

将锻件放入 Q3710 型抛丸机中抛丸 20 分钟为宜，视锻件大小而定，每次放入的锻件

数量为 60—70 件，同时需加入 25—30kg 钢丸，抛丸后的锻件应当是表面光洁度良好，否

则，增加抛丸时间或更换新钢丸。 

工序 13：修磨 

使用电磨机对锻件表面毛刺进行修磨 

工序 14：探伤 

探伤用设备为 TC2000 型磁粉探伤机，将锻件逐一放在探伤机的装夹头上夹紧，调整

磁化电流强度 A 在 1.8—2.2KA 之间；磁粉浓度为 3——4g/L；紫外光灯强度＞1000μw/

㎝ 2。否则，调整电流参数、重新配比磁浓度或更换紫外光灯，确保锻件表面无裂纹。 

工序 15：成品检验 

使用精度为 0.02 毫米的游标卡尺和高度尺在检验平台和检具上按锻件图纸尺寸要求

对锻件尺寸进行检验（检验比例：2%），并将检验结果进行记录，合格件入库，不合格

则按 4%比例进行复检，合格则入库，不合格则返工处理或报废处理。 

工序 16：防锈处理 

用油将检验合格的锻件 100%防锈处理，应做到锻件浸油均匀，彻底。否则，返处理。 

工序 17：入库 

将经过防锈处理后的锻件分类装框，并作好标识，按类摆放整齐。 

工序 18：车断面 

部分毛坯成品进行精加工，将锻件毛坯装夹到数控车加床上压紧，将锻件杆部端面车

平。 

工序 19：铣平面 

将车好的锻件装夹到数控铣床上压紧，将锻件杆部平面铣平。 

工序 20：打中心孔 

将铣平后的锻件装夹到万向摇臂钻床上固定好，启动机床，将锻件打上中心孔。 

工序 21：加工中心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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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打好中心孔的锻件装夹到加工中心固定夹具上，调整好加工参数，安装好所有加工

刀具，启动加工中心，设备将按照事先设定好的加工程序有序加工（粗车法兰面、精铣侧

面、粗铣内孔、精车法兰面、精铣侧面、精铣内孔、钻螺丝孔、攻丝），自动换刀，自动

切换工序，最终将成品加工完成。加工过程需要用乳化液进行降温和润滑，会产生一定的

废乳化液。 

工序 22：探伤 

探伤用设备为 TC2000 型磁粉探伤机，将锻件逐一放在探伤机的装夹头上夹紧，调整

磁化电流强度 A 在 1.8-2.2KA 之间；磁粉浓度为 3-4g/L；紫外光灯强度＞1000μw/cm2。

否则，调整电流参数、重新配比磁浓度或更换紫外光灯，确保锻件表面无裂纹。 

工序 23：检验 

使用游标卡尺和高度尺在检验平台和检具上按锻件图纸尺寸要求对锻件外观和尺寸

进行检验（检验比例：3%），并将检验结果进行记录，作为判定锻件是否合格的重要依

据。 

工序 24：入库 

将经过检验的锻件分类装框，并作好标识，按类摆放整齐。 

3.1.4 受核查方主要用能设备和排放设施情况  

受核查方的主要耗能设备清单及消耗的能源品种见表 3-1。 

表 3- 1 主要耗能设备清单及能源品种 

序号 设备名称 设备规格型号 数量（台） 单台功率（KW） 能源品种 

1 

6300 吨多工位机械式

热模锻压力机及自动

化上料装置 (俄) 

KG8048 1 400 电力 

2 4000 吨热模锻压力机 EMY40MN 1 315 电力 

3 2500 吨热模锻压力机 K8544 1 200 电力 

4 1600 吨热模锻压力机 K8542 1 160 电力 

5 电动螺旋压力机 J58-630T 4 110 电力 

6 均温炉 RX3-180-12 2 180 电力 

7 中频炉 XY-750 1 750 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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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频炉 XY-500 1 500 电力 

9 中频炉 XY-1250 2 1250 电力 

10 机器人 ＫＫ 10 7.5 电力 

11 回火网带炉 RCM-90-6 90 2 电力 

12 抛丸机 Ｑ324 7 2 电力 

13 压力机 J－400Ｔ 4 110 电力 

14 控冷线 JD-KLX 2 20 电力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的基本情况信息真实、正确。 

3.2核算边界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审阅受核查方的组织机构图、现场走访相关负责人对受核查方的核算边界

进行核查，对以下与核算边界有关信息进行了核实： 

- 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核算边界与工业其他行业企业的《核算指南》一致； 

- 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以独立法人企业为边界进行核算； 

- 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地域边界为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城东工业园的厂址，所有生产

系统、辅助系统和附属系统等均纳入核算范围； 

- 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核算边界内的排放设施和排放源完整，涵盖了《核算指南》中

界定的相关排放源； 

- 核查组查看了受核查方所有现场，不涉及现场抽样； 

- 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温室气体排放种类为二氧化碳； 

- 受核查方各类排放源具体情况如下： 

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的 CO2 排放。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本次报告包括了核算边界内的全部固定排放设施，受核查方的

场所边界、设施边界等均符合《核算指南》中的要求。 

3.3核算方法的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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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组确认本报告温室气体排放采用如下核算方法：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等于企业边界内所有生产系统的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能源作为原

材料用途的排放量、过程排放量、以及企业净购入的电力和热力消费的排放量之和，按公

式（1）计算。 

E = 𝐸燃烧 + 𝐸原材料 + 𝐸过程 + 𝐸电 + 𝐸热·····················（1） 

式中： 

E — 报告主体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𝐸燃烧— 报告主体燃料燃烧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𝐸原材料— 能源作为原材料用途的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𝐸过程— 过程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𝐸电— 报告主体购入的电力消费的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𝐸热— 报告主体购入的热力消费的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3.3.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受核查方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采用《核算指南》中的如下核算方法： 

𝐸燃烧 = ∑ （𝐴𝐷𝑖 × 𝐸𝐹𝑖）
𝑛
𝑖=1 ·····················（2） 

式中： 

𝐸燃烧—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

（tCO2）； 

𝐴𝐷𝑖 —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第 i 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数据，单位为百万千焦（GJ）； 

𝐸𝐹𝑖 — 第 i 种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百万千焦（tCO2/GJ）； 

i — 化石燃料类型代号。 

（1）活动水平数据获取 

燃料燃烧的活动数据是核算和报告年度内各种燃料的消耗量与平均低位发热量的乘积，

按公式（3）计算： 

𝐴𝐷𝑖 = 𝑁𝐶𝑉𝑖 × 𝐹𝐶𝑖 ·····················（3） 

式中： 

𝐴𝐷𝑖 —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第 i 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数据，单位为百万千焦（GJ）； 



 

13 

𝑁𝐶𝑉𝑖 —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第 i 种燃料的平均低位发热量，采用指南附录二所提供的

推荐值；对固体或液体燃料，单位为百万千焦/吨（GJ/t）；对气体燃料，单位为百万千焦/

万立方米（GJ/万 Nm
3）；具备条件的企业可遵循《GB/T 213 煤的发热量测定方法》、《GB/T384 

石油产品热值测定法》、《GB/T 22723 天然气能量的测定》等相关指南，开展实测； 

𝐹𝐶𝑖 —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第 i 种燃料的净消耗量，采用企业计量数据，相关计量器具

应符合《GB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要求；对固体或液体燃料，单

位为吨（t）；对气体燃料，单位为万立方米（万 Nm
3）。 

（2）排放因子数据获取 

燃料燃烧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按公式（4）计算： 

𝐸𝐹𝑖 = 𝐶𝐶𝑖 × 𝑂𝐹𝑖 ×
44

12
 ·····················（4） 

式中： 

𝐸𝐹𝑖 — 第 i 种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百万千焦（tCO2/GJ）； 

𝐶𝐶𝑖 — 第 i 种燃料的单位热值含碳量，单位为吨碳/百万千焦（tC/GJ），宜参考指南

附录二表 1； 

𝑂𝐹𝑖 — 第 i 种化石燃料的碳氧化率，宜参考指南附录二表 1； 

44

12
 — 二氧化碳与碳的分子量之比。 

核查组经核查确认其生产中未使用化石燃料，无需计算该部分排放。 

3.3.2 能源作为原材料用途的排放 

受核查方能源作为原材料用途（作为还原剂）的排放按照公式（5）计算。 

𝐸原材料 = 𝐴𝐷还原剂 × 𝐸𝐹还原剂 ·····················（5） 

式中： 

𝐸原材料 — 能源作为原材料用途导致的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𝐴𝐷还原剂 — 能源作为还原剂的消耗量，单位为吨（t）或万立方米（万 Nm³），采用企

业计量数据； 

𝐸𝐹还原剂 — 能源作为还原剂用途的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吨还原剂（tCO2/t 还

原剂），宜参考指南附录二提供的推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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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组经核查确认其生产中未使用能源作为原材料，无需计算该部分排放。 

3.3.3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受核查方工业生产过程排放采用《核算指南》中如下方法计算其排放量：  

𝐸𝐹过程 = 𝐸草酸 + ∑𝐸碳酸盐 =𝐴𝐷草酸 × 𝐸𝐹草酸 + ∑（𝐴𝐷碳酸盐 × 𝐸𝐹碳酸盐） ·····················（6） 

式中： 

𝐸𝐹过程为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的过程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𝐸草酸为草酸分解导致的过程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𝐸碳酸盐为某种碳酸盐分解所导致的过程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𝐴𝐷草酸为核算和报告年度内草酸的消耗量，单位为吨（t）； 

𝐸𝐹草酸为草酸分解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吨草酸（tCO2／t 草酸）； 

𝐴𝐷碳酸盐为核算和报告年度内某种碳酸盐的消耗量，单位为吨（t）； 

𝐸𝐹碳酸盐为某种碳酸盐分解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吨碳酸盐（tCO2

／t 碳酸盐）。 

核查组经核查确认其生产中无工业生产过程，无需计算该部分排放。 

3.3.4 净购入电力产生的排放 

受核查方净购入电力采用《核算指南》中如下方法计算其排放量： 

𝐸电 = 𝐴𝐷电 × 𝐸𝐹电 ·····················（6） 

式中： 

𝐸电 — 购入的电力所对应的电力生产环节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𝐴𝐷电 —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的净外购电量，单位为兆瓦时（MWh）； 

𝐸𝐹电 — 区域电网年平均供电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兆瓦时（tCO2/MWh）。 

3.3.5 净购入热力产生的排放 

受核查方未报告净购入热力产生的排放，核查组经核查认为其生产中未购入热力使用，

无需计算该部分排放。 

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终版）》中采用的核算方法与《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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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指南》一致。 

3.4核算数据的核查 

3.4.1 活动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查阅支持性文件及访谈受核查方，对排放报告中的每一个活动水平的数据

单位、数据来源、监测方法、监测频次、记录频次、数据缺失处理进行了核查，并对数据

进行了交叉核对，具体结果如下： 

活动水平数据 1：净购入电力消耗量 

表 3- 2 电力消耗量 

数据值 2021 年度：21233.640 2022 年度：10241.640 2023 年度：11736.840 

单位 MWh MWh MWh 

数据来源 电力公司发票 电力公司发票 电力公司发票 

监测方法 按月统计 按月统计 按月统计 

监测频次 实时监测 实时监测 实时监测 

记录频次 每月一次，按月汇总 每月一次，按月汇总 每月一次，按月汇总 

数据缺失

处理 
无 无 无 

交叉核对 

电力消费量的数据核对见表

3-3。公司进厂电由外部电缆

进入，财务按月支付电费，

公司按月抄表。 

电力消费量的数据核对见表

3-3。公司进厂电由外部电缆进

入，财务按月支付电费，公司

按月抄表。 

电力消费量的数据核对见表

3-3。公司进厂电由外部电缆

进入，财务按月支付电费，

公司按月抄表。 

核查结论 
最终核算的电力消耗量数据

来自于电力公司发票。 

最终核算的电力消耗量数据来

自于电力公司发票。 

最终核算的电力消耗量数据

来自于电力公司发票。 

 

表 3- 3 电力消耗量数据（单位：kWh） 

月份 2021 2022 2023 

1 月 2105880 908400 205560 

2 月 2291760 873360 1223280 

3 月 1658640 1449840 1271160 

4 月 2485920 1096800 1184400 

5 月 2285040 714480 1093080 

6 月 2146200 540480 815160 

7 月 1913400 811920 1062240 



 

16 

8 月 1707840 771120 953160 

9 月 1515600 815040 895200 

10 月 1332120 938280 1033680 

11 月 855480 630960 968280 

12 月 935760 690960 1031640 

合计 21,233,640 10,241,640 11,736,840 

 

3.4.2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查阅支持性文件及访谈受核查方，对报告中的每一个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的数据单位、数据来源、监测方法、监测频次、记录频次、数据缺失处理进行了核查，并

对数据进行了核对，具体结果如下：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1：电力排放因子 
 

表 3-4 电力排放因子 

数据值 0.5257 

单位 tCO2/MWh 

数据来源 华中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0.5257 

核查结论 核算报告中的电力排放因子数据有误，按照最新核算要求，终版报告应

采用 2022 年全国电力排放因子 0.5703 进行核算。 

 

综上所述，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终版）》中的排放因

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其来源合理、可信，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4.3 排放量的核查 

根据上述确认的活动水平数据及其排放因子，核查组重新验算了受核查方的温室气体

排放量，结果如下。 

3.4.3.1 净购入电力排放量 

表 3- 5 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的排放量计算 

年份 净购入电量（MWh） 电力排放因子（tCO2/MWh） CO2排放量（tCO2） 

2021 21233.640 0.5703 1210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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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10241.640 0.5703 5840.81 

2023 11736.840 0.5703 6693.52 

3.4.3.2 排放量汇总 

表 3-6 核查的总排放量（tCO2） 

序号 排放类型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 / / 

2 能源的原材料用途排放 / / / 

3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 / / 

4 净购入电力产生的排放 12109.55 5840.81 6693.52 

5 净购入热力产生的排放 / / / 

6 总排放量 12109.55 5840.81 6693.52 

 

综上所述，核查组通过重新验算，确认《排放报告（终版）》中排放量数据计算结果

正确，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5核查建议 

核查组通过现场访问及查阅相关记录，建议受核查方在温室气体排放质量保证和文件

存档方面开展以下工作： 

1、完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质量管理体系，明确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工作安排，进

一步完善细化二氧化碳核算报告的能力建设。 

2、加强温室气体排放相关数据管理，建立完善数据计量、收集和获取过程的规章制度。 

3、加强数据备份工作，包括保存、维护有关温室气体核算相关的数据文档和数据记录

（包括纸质的和电子的），以便调用。 

4、加强计量设备的管理，积极开展计量器具校准校验，加强企业自身监测体系的完善。 

4.核查结论 

4.1核查报告与核算指南的符合性 

江西江锻重工有限公司 2021~2023 年度的排放报告与核算方法符合《工业其他行业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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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 

4.2排放量声明 

江西江锻重工有限公司2021~2023年度按照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核算的企业温室气体

排放总量的声明如下： 

表 4-1  受核查方 2021~2023 年度企业边界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序号 排放类型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 / / 

2 能源的原材料用途排放 / / / 

3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 / / 

4 净购入电力产生的排放 12109.55 5840.81 6693.52 

5 净购入热力产生的排放 / / / 

6 总排放量 12109.55 5840.81 6693.52 

 

4.3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描述 

江西江锻重工有限公司2021~2023年度的核查过程中无未覆盖或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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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附件 

附件 1：不符合清单 

序号 不符合描述 重点排放单位原因分析及整改措施 核查结论 

NC01 原排放报告中外购电力的排放因子有误。 
已更正为 2022 年全国电力排放因

子。 
已关闭 

NC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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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支持性文件清单 

序号 文件 

1 企业营业执照 

2 厂区平面布局图 

3 主产品工艺流程图 

4 主要排放设施清单 

5 电力发票 

6 现场核查照片 

7 内部技术复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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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营业执照 

 

 

  



 

22 

2、厂区平面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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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产品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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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电力发票（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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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7 



 

28 



 

2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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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签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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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现场核查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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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内部技术复核表 

 

 




